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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十优物管” 评选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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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记者罗莎琳

兴冲冲地去收楼，没想

到新房却成了处处要修复

的“修补房”，有着这样遭遇

的新业主不在少数。 据了

解， 房屋质量问题种类繁

多，如主体结构损坏、墙体

裂缝、层高不足、房屋倾斜、

门窗损坏、房屋漏水、房屋

噪音、房屋设备不符合同约

定等。

案例：

2000

元标准变
500

元
等待了近两年的市民

张先生，近日终于接到了收

楼通知。 前两天，他和妻子

兴高采烈地去收楼，没想到

一进新房夫妻俩的心便凉

了一大截。

张先生依稀记得，两年

前，他们以8000元/平方米的

价格买下了海珠区某楼盘

的房子，当时售楼小姐一再

承诺装修标准达2000元/平

方米。 而现在真正收楼，才

发现客厅多处地脚线明显

松脱、墙壁裂横；房间的木

地板更是踩上去吱吱响；同

时， 浴缸用“高级塑料”做

成、地板脱落、地角线空心

等问题比比皆是。

一位做装修的朋友过

来看后直言，房屋装修成本

最多500元/平方米。 而让张

先生苦笑不得的是，陪同一

起验收楼房的物管工作人

员甚至这样解释：“现在发

展商的楼不好卖了，他们总

要节约成本吧。 ”

专家：

买楼睁大眼收楼留证据
上述质量问题，可能在

收楼前就发现，也可能在入

住后才发现。 为此，专家建

议消费者在买房时应选择

资信良好的开发商，并对开

发商已建楼盘质量和承建

商资质做全面了解。

如果入住后出现了房

屋质量问题，业主应先与开

发商协商，协商不能解决才

向消费者协会、建委等部门

投诉或直接向法院提起诉

讼。 但一定要注意保留证

据，如果可能的话，可请物

业管理公司、邻居或居委会

有关人员签名证实。

其次， 应以挂号信形式

向发展商发出书面通知，要

求发展商前来修复， 并说明

损失情况。 每次修复情况作

好书面记录并请相关人员签

名。

信息时报记者罗莎琳

点评

收楼注意
几大细节
在收楼过程中，验楼环

节最为关键，应注意以下几
个容易出现问题的部位。

裂缝：如果不时掉下灰
渣的话，多少有点煞风景。

渗漏： 如果发现墙壁、

天花的颜色与周围不一样，

就得重点留意了。因为这往
往是出现水渍后发展商修
补的结果。

地板：不妨每块地板都
走一走，敲一敲。 如果发出
空洞的声音，就要留神了。

门窗：门窗开启是否灵
活？ 能否关得紧密？ 铝合金
窗户下方有没有预留泄水
口？门窗的五金小配件是否
齐备？ 这些问题都要关注。

洁具：洗手盘、马桶等
洁具的供水是否正常，排水
是否畅通，要仔细检查。

电器：每个开关有没有
问题？每个插头是否都能使
用？大门的对讲机能否正常
使用？ 都要试一试。

信息时报记者罗莎琳

小区每月物管费8.1元 /

平方米？ 日前，有“广州第一天

价物管费”之称的天河怡苑小

区业主状告物管公司纠纷事

件尘埃落定，虽然最后是物业

管理公司胜诉，但却让广州多

个小区的业主开始审视管理

费合不合理的问题。

调查：过半小区收费太高

按目前广州物价部门的

规定， 没有业委会的小区物

管费执行“政府指导价”：一

类物管企业电梯房每月基准

价为 1.70 元 / 平方米， 二类

企业为每月 1.25 元 / 平方

米，三类企业每月为 0.91 元 /

平方米， 允许上下浮动 15%。

也就是说， 电梯洋房每月物

管费最高限价不能超过 1.96

元 / 平方米。

但据不完全统计， 广州

过半小区的物管费每月每平

方米都超过 1.96 元 / 平方

米， 大部分集中为 2～5 元 /

平方米。 如天河区的誉峰园

和汇景新城， 每月每平方米

都在 4.3 元左右，越秀的麓湖

名苑每月每平方米为 5.5 元，

白云的白云堡每月每平方米

4.0 元，番禺区的星河湾每月

每平方米也达 2.5 元左右。

业主：收费与服务不相衬

怡苑小区的业主王先生

告诉记者，在没有掀起“广州

第一天价物管费” 纠纷事件

之前， 怡苑的物业管理费高

达 14 多元 / 平方米 / 月，但

那时的物管服务做得相当到

位， 大部分保安是从国外请

来的， 能用多种语言与业主

交流。 但后来物管服务越来

越差， 保安等服务人员基本

换成素质不高的人， 虽然物

管费降为 8 元 / 平方米，但还

是觉得不值。

专家：物管公司几成摆设

“在没有业委会的监督

下， 目前很多物业管理公司

正逐渐失去其原本的特性，

成为开发商谋利的工具。 ”资

深房产专家黄韬表示。

据了解， 广州成立业主

委员会的小区并不多， 业主

与物业管理企业平等协商的

机制还没有充分建立。 在楼

盘收楼后未成立业主委员会

的小区， 往往是物业管理公

司漫天要价；即使有“政府限

价”，开发商仍能打政策“擦边

球”。

信息时报记者徐凤

点评

应放宽
“业委会”门槛

如何解决小区物
管费过高的问题？黄韬
认为，首先，要放宽“业
委会” 成立的条件，小
区内只要有

1/3

的业
主组织即可。成立业委
会后，把与物业管理公
司的议价权交给已成
立的业主委员会，让业
主自己选择相应的服
务， 并付出相应的报
酬。如果物业管理公司
提供的服务非常优秀，

那么收取稍高的物业
管理费，业主也是愿意
承担的。

资深房产专家韩
世同则认为，政府的物
管费最高“限价”政策
要更细化，充分发挥业
委会和市场的监督作
用，不能让开发商把物
业公司作为谋利的渠
道和方式。

信息时报记者徐凤

●交楼符合承诺

●管理费要合理

●处理问题够快

●小区安保到位

●物管态度要好

交楼质量

实际交楼标准缩水 3/4

管理费

过半小区收费“超标”

上周，由信息时报主办的 2008 年市民最喜爱“十优物管”评选

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活动一开始，立即在业内引起了强烈反响。

同时，在上周五，信息时报记者针对车位问题进行了深入报道，

对广州众小区停车困扰进行了由点到面的报道。 本期，我们将对交

楼质量、管理费用、小区安全等问题对广州物管继续多方位地透视。


